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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
《罪犯感化條例》  

（第 298 章）  

《 2004 年 罪 犯 感 化 （核 准 院 舍 ）（ 修 訂 ） 令 》  

引言  

 

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行 政 長

官 指 令 ， 根 據 《 罪 犯 感 化 條 例 》 （ 有 關 條 例 ） （ 第 298 章 ） 第 11

條 ， 訂 立 《 2004 年 罪 犯 感 化 （ 核 准 院 舍 ） （ 修 訂 ） 令 》 （ 載 於 附 件

A），以便將觀塘感化宿舍從核准院舍的名單中刪除  

 

 

理據  
 
《 罪 犯 感 化 條 例 》  
 

2.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第 3(1)條 ， 法 院 可 作 出 感 化 令 ， 規 定 被 定 罪 的

人 接 受 感 化 主 任 的 監 管 ， 為 期 一 至 三 年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第 3(3)

條 ， 感 化 令 可 規 定 罪 犯 入 住 “ 核 准 院 舍 ” ， 為 期 自 感 化 令 作 出 之 日 起

計 不 得 超 過 12 個 月 。  

 

3.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第 11 條 的 規 定 ， 行 政 長 官 可 藉 命 令 核 准 某 些 處

所作為收納感化令規定入住其間者之用，而根據第 2 條的釋義，“核

准 院 舍 ” 就 是 指 這 些 處 所 。 根 據 《 罪 犯 感 化 （ 核 准 院 舍 ） （ 綜 合 ）

令》（有關法令）（第 298 章，附屬法例 B），現有三個處所指定為

核准院舍，分別為觀塘感化宿舍、粉嶺女童院和沙田男童院。  

 
觀 塘 感 化 宿 舍  

 
4.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社 署 ） 管 理 ， 共 有 職 員 21 名 ，

可收納 60 名年齡由 15 歲至 21 歲以下的男性受感化者。宿舍為受感

化 者 提 供 住 宿 服 務 ， 包 括 日 常 照 顧 和 監 管 、 就 業 指 導 和 社 會 康 復 方 面

的 情 緒 支 援 。 這 是 一 間 “ 開 放 式 ” 宿 舍 ， 准 許 受 感 化 者 在 日 間 外 出 工

作或上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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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過 去 四 年 ，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的 平 均 入 住 率 為 80% 1。 大 部 分 住 宿

者為年齡介乎 16 至 18 歲 的失業青少年。由於這些少年犯年紀尚輕，

缺 乏 工 作 技 能 或 經 驗 ， 加 上 最 近 經 濟 轉 型 ， 他 們 在 尋 找 固 定 工 作 時 面

對 不 少 困 難 。 為 了 協 助 他 們 在 離 院 後 可 以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， 我 們 須 給 予

他 們 實 際 協 助 ， 以 加 強 他 們 的 職 業 技 能 ， 及 幫 助 他 們 克 服 在 開 展 和 維

持 穩 定 工 作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。 不 過 ， 基 於 實 際 環 境 所 限 ， 我 們 無 法 在 觀

塘 感 化 宿 舍 提 供 更 全 面 服 務 ， 以 加 強 受 感 化 者 的 就 業 技 能 。 此 外 ， 社

署亦不一定能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。  

 

6. 在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順 利 完 成 法 院 指 定 住 院 訓 練 時 間 的 個 案 百 分

比 ，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 、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 年 度 和 二 零 零 一 至

零二年度分別為 72%、 67%和 79%。不過，這個百分比在二零零二至零

三 年 度 卻 下 跌 至 58%。 在 順 利 完 成 住 院 訓 練 時 間 的 少 年 中 ， 離 院 後 無

法 找 到 學 位 或 工 作 的 百 分 比 則 不 斷 上 升 （ 由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

的 3%上 升 至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三 年 度 的 17% 2） 。 這 樣 的 情 況 並 不 理 想 ，

因此我們有必要檢討觀塘感化宿舍的服務成效。  

 

檢 討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提 供 的 服 務  

 
7. 社 署 審 慎 檢 討 過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的 服 務 成 效 ， 認 為 該 宿 舍 的 服 務

應 轉 交 給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， 而 這 些 機 構 一 向 有 為 少 年 犯 提 供 與 觀 塘 感

化 宿 舍 類 似 的 住 宿 服 務 和 就 業 援 助 。 我 們 仔 細 評 估 過 現 時 所 有 為 有 行

為 或 情 緒 問 題 男 性 少 年 提 供 住 宿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個 別 優 點 ， 認 為

最 理 想 的 安 排 是 由 協 青 社 接 辦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的 服 務 。 協 青 社 本 身 已 設

有 一 套 全 面 的 就 業 計 劃 ， 可 為 年 輕 受 感 化 者 提 供 就 業 支 援 和 實 際 工 作

機 會 。 此 外 ， 該 機 構 亦 具 備 拓 展 服 務 所 需 的 經 驗 和 設 施 ， 可 以 改 善 為

有關受感化者提供的服務。  

 

8. 鑑 於 上 文 所 述 ， 加 上 我 們 已 獲 協 青 社 同 意 去 接 辦 觀 塘 感 化 宿 舍

的 服 務 ， 而 社 署 從 中 也 能 夠 有 淨 的 經 常 開 支 節 省 ， 因 此 由 二 零 零 四 年

一 月 起 ， 我 們 已 停 止 在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收 納 新 個 案 入 住 ， 並 計 劃 於 二 零

零四年六月底將該宿舍關閉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過去四年的入住率為： 
 1999-00 62% 
 2000-01 84% 
 2000-02 94% 
 2000-03 84% 
 
2 近年觀塘感化宿舍離院者成功重返社會個案的比率(指觀塘感化宿舍離院者中能入讀學校、訓練課程或找到工

作的人數佔順利完成該宿舍訓練計劃總人數的比率)如下： 
1999-00 97% 
2000-01 95% 
2001-02 93% 
2002-03 8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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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 

 
9. 隨計 劃 關 閉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， 我 們 須 修 訂 法 例 ， 將 宿 舍 從 有 關

條例的核准院舍名單中刪除。  

 

 

命令  

 
10. 附件 A 所載的《 2004 年 罪 犯 感 化 （ 核 准 院 舍 ） （ 修 訂 ） 令 》

旨在將觀塘感化宿舍從有關條例指明的核准院舍名單中刪除。  

 

11. 現行命令載於附件 B。 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

 
12.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：  

刊登憲報 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 

提交立法會 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日  

 

 

建議的影響 

 
13.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建 議 對 經 濟 、 生

產 力 、 環 境 沒 有 影 響 。 由 於 擬 議 的 修 訂 令 屬 技 術 性 質 ， 因 此 無 須 進 行

全 面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。 建 議 不 會 影 響 《 罪 犯 感 化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法

例的現有約束力。  

 

14. 關 閉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對 財 政 和 公 務 員 人 手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載 於 附 件

C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

 
15. 由 於 建 議 會 改 善 向 年 輕 受 感 化 者 提 供 的 服 務 ， 我 們 認 為 無 須 就

有關建議諮詢公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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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

 
16. 我 們 會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會 安 排 發 言 人

回答傳媒的查詢。  

 

 

查詢  
 

17.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973 8127 與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

（福利）張淑婷女士聯絡。  

 

 

生福利及食物局  

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  



  

 

 

《 2004 年罪犯感化（核准院舍）（修訂）令》 

 

附件  

附件 A —  《 2004 年罪犯感化（核准院舍）（修訂）令》  

附件 B —  現行《罪犯感化（核准院舍）（綜合）令》  

附件 C —  對財政和公務員人手的影響  



 

    

附件 A 

《 2004 年罪犯感化（核准院舍）（修訂）令》 

（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《罪犯感化條例》 

（第 298 章）第 11 條訂立） 

 

1. 生 效 日 期  

 本命令自 2004 年 6 月 30 日起實施。  

 

2. 修 訂 附 表  

 《罪犯感化（核准院舍）（綜合）令》（第 298 章，附屬法例

B）的附表現予修訂，廢除—  

 “觀塘感化宿舍”。  

 

     行政長官  

2004 年   月   日  

 

 

 

註 釋  

 

 本命令從《罪犯感化（核准院舍）（綜合）令》（第 298 章，

附 屬 法 例 B） 的 附 表 中 刪 除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， 以 使 該 宿 舍 自 2004 年 6

月 30 日 起不再屬用作收納感化令規定入住其內的人士的核准院舍。  

 



  

附件 B 

《 罪 犯 感 化 （ 核 准 院 舍 ） （ 綜 合 ） 令 》  

[附 屬 法 例 ]  

罪 犯 感 化 （ 核 准 院 舍 ） （ 綜 合 ） 令  

 

 [Subs id iar y]  

PROBAT ION OF OFFENDERS (AP PROVED 
INSTITUTION)  (CONSOLIDATION)  

ORDER 
 

（ 第 298 章 第 11 條 ）   ( C a p .  2 9 8 ,  s e c t i o n  1 1 )  
[ 196 3 年 4 月 11 日 ]   [ 1 1  A p r i l  1 9 6 3 ]   

   
1 .  引 稱  

本 命 令 可 引 稱 為 《 罪 犯 感 化 （ 核 准 院 舍 ） （ 綜 合 ）  

令 》  

 1 .  C i t a t i o n  
T h i s  o r d e r  m a y  b e  c i t e d  a s  t h e  P r o b a t i o n  o f  O f f e n d e r s  

( A p p r o v e d  I n s t i t u t i o n )  
( C o n s o l i d a t i o n )  O r d e r .  

   
2 .  院 舍 的 核 准  

現 核 准 附 表 所 指 明 的 處 所 作 為 收 納 感 化 令 規 定 入 住 其

間 者 之 用 。  

 2 .  A p p r o v a l  o f 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 
T h e  p r e m i s e s  s p e c i f i e d  i n  t h e  S c h e d u l e  a r e  h e r e b y  

a p p r o v e d  f o r  t h e  r e c e p t i o n  o f  p e r s o n s  w h o  m a y  b e  r e q u i r e d  
t o  r e s i d e  t h e r e i n  b y  a  p r o b a t i o n  o r d e r .  

   
附 表  S C H E D U L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觀 塘 感 化 宿 舍 （ 199 6 年 第 66 號 法 律 公 告 ）  
粉 嶺 女 童 院 （ 199 6 年 第 14 6 號 法 律 公 告 ）  
沙 田 男 童 院 （ 199 6 年 第 25 號 法 律 公 告 ）  
 

（ 19 9 9 年 第 25 號 法 律 公 告 ）  

 T h e  K w u n  T o n g  P r o b a t i o n  H o s t e l  ( L . N .  6 6  o f  1 9 9 6 )  
F a n l i n g  G i r l s ’  H o m e  ( L . N .  1 4 6  o f  1 9 9 6 )  
S h a t i n  B o y s ’  H o m e  ( L . N .  2 5  o f  1 9 9 9 )  
 

( L . N .  2 5  o f  1 9 9 9 )  
 



 

    

附件 C 

 

對 財 政 和 公 務 員 人 手 的 影 響  

 關閉觀塘感化宿舍，估計可節省經常開支 686 萬元，唯

需 從 中 扣 除 每 年 增 撥 予 協 青 社 的 125 萬 元 津 貼 ， 以 便 由 協 青 社

接 辦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的 服 務 。 將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從 《 罪 犯 感 化 條

例 》 所 訂 的 核 准 院 舍 名 單 中 刪 除 這 項 建 議 ， 不 會 引 致 額 外 開

支。  

2. 由 於 社 署 將 根 據 需 要 將 觀 塘 感 化 宿 舍 原 有 的 全 體 工 作 人

員 調 配 往 其 他 服 務 單 位 執 行 其 他 職 務 ， 所 以 沒 有 員 工 會 被 裁 。

也正因如此，社署的部分員工開支不能即時省下。  


